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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每年审理2万余起案件，由于东部地区处在首都整体发展的重
要区域，城市化进程相对较快，二中院审判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典型性强、审判难度大的案例。
“经验与逻辑”系列丛书，是从二中院审理的几十万案件中筛选出新颖、复杂的典型案例，以审判为
源泉，以理论为支撑，以案例为载体，集结而成。
所选案例质量层次高，近半数曾见诸《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
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权威载体，其中有对传统理论的新思考，有对新型案件的新探讨，有对
已有审判经验的新总结，无不透视出先进的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是二中院法官深入研究、精心审理
、认真总结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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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充分发挥少年审判教育保护职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法律保障
上篇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的少年刑事司法研究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性研究
1．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推定——吴某等盗窃、抢劫案
2．如何区分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犯罪与寻衅滋事犯罪——周某寻衅滋事案
3．对未成年人量刑要考虑案件的特殊性——郭某某故意杀人案
4．对犯罪的未成年外国人可以减轻处罚并且不附加驱逐出境——雷某某等盗窃案
二、定罪问题研究
5．实施正当行为处置不当导致犯罪如何定罪量刑——于某等故意伤害案
6．表象类似犯罪行为定性问题研究——王某某等故意伤害案
7．实行过限与一体转化——宋某等抢劫、敲诈勒索案
8．应如何认定聚众斗殴转化犯及持械聚众斗殴行为——李某峰等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案
9．提供伪造的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行为的定性——郭某等抢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10.罪数的认定——郭某故意杀人案
三、量刑问题研究
11.特定情形下的自首认定——高某某等故意伤害案
12.帮助立功与代为立功的区别——张某某等抢劫、盗窃案
13.具有轮奸情节的共同强奸中主从犯的区分——王×等强奸案
14.基准刑的确定——张某等故意伤害案
⋯⋯
下篇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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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4.本案不符合聚众斗殴罪规定的转化情形本案情况不符合《刑法》第29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
斗殴罪转化情形。
聚众斗殴罪的转化犯是此罪向彼罪的转化，要求这种转化定罪的主体，必须符合基本构成聚众斗殴罪
主体的基本要求，同时必须以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转化和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的实施为构成之必要
，二者均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构成主体所必须。
也就是说，聚众斗殴罪转化犯的犯罪主体必须首先以主观故意的转化为前提。
本案中，被告人一方在准备打架时，多人分别持尖刀、菜刀，在对方挑衅、劝阻未果后，被告人一方
分别持刀抡砍，说明他们对发生他人重伤、死亡后果均持放任和希望态度，客观上他们之间起到相互
支持、助威的作用，并实际发生了一人死亡、两人轻伤、多人轻微伤的伤害后果，他们对伤亡后果的
发生共同具有因果关系，应当全案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虽然王某某的伤害行为直接致朱某死亡的后果，由于他们在开始打架之前就应当预见到可能造成对方
伤亡的严重后果，也就说明他们的伤害故意从最初就有，并不是在双方对打的过程中王某某从斗殴故
意转化为伤害的故意，因此，本案中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聚众斗殴罪中转化犯的法定情形。
（三）不予另行认定寻衅滋事罪的法律分析虽然修改后的新刑法将寻衅滋事罪从以前的流氓罪中细化
出来，由于表象类似或出于平衡量刑考虑等各种因素影响，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新类型的“
口袋罪”，即成为对表象类似犯罪“化重为轻、化轻为重”的替代罪名。
并且，由于刑法对寻衅滋事罪所列举四种情形的限制，寻衅滋事罪与情节轻微的抢劫罪、故意伤害罪
以及治安处罚等之间的边缘处于模糊状态，完全靠司法人员对法律理解来界定，由此导致相同或相似
情况的案件定性不同的情况。
1.寻衅滋事“积极性”特点明显寻衅滋事的积极性，是相对于受害对象的被动性而言的，双方所处的
状态是一方积极主动，另一方被动性较为明显。
即使行为人单方面在公共场所进行的起哄闹事行为，也是对其行为的积极性进行法律评价。
从寻衅滋事罪的概念及客观表现看，无论是寻衅还是滋事，都是单方的积极行为，从《刑法》第293条
规定所列举的四种客观情形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寻衅滋事的行为人在积极实施危害行为时，所针对的对象处于被动状态，有时还可能遭受轻伤害等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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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典案例分类精解:未成年人案件卷》是经验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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